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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平建设过渡时期党对军队
绝对领导制度的重申

仲 华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从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过渡期间，由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在我军一

些高级将领中出现了关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不同想法。随着实践的深化，全党全军统一了思想认识，

最终坚决摒弃“一长制”，重申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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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53 年 12 月，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由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过渡

时期。我军的地位、任务和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军队建设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历史的转折

关头，我军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曾经考虑实行“一长制”。要不要实行“一长制”，究其实质，关乎要不

要继承发扬我军政治工作、军事民主等优良传统，乃至要不要坚持我军建军原则的根本问题。我军

最终摒弃“一长制”，重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制度，反映了军队领导层在这一问题上认识的

深化。

一、一些高级将领产生实行“一长制”的想法及其原因

1953 年 3 月至 9 月，前后约半年时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表示出准备实行“一长制”
的意向①。对此，不少高级将领持赞同态度。例如，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曾就《政治工作条例( 草

案) 》征求意见稿致信总政治部，提出单一首长制是“不久的将来就要实现的原则和方向”，不应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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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彭德怀年谱》记载，1953 年 3 月 20 日，彭德怀主持第 17 次军委例会时谈到，各级政治委员兼任政治部( 处) 主

任，有好处，可以解决政委必须搞党的工作，而不是去搞司令部的业务，或与军事首长闹不团结的现象，这样即可抽出一

大批政治部( 处) 主任学习军事指挥，表示出准备实行“一长制”的主张。4 月 17 日，彭德怀主持第 21 次军委例会，在讨

论修改《内务条令》( 草案) 时，他对其中有关营政治教导员和连政治指导员的条文作了修改: 在原“第一百一十七条营政

治教导员隶属于团长、团政治委员”表述上，添加上“他受营长指导”一句话，删去了“他与营长同为全营一切人员的直属

首长”的表述; 将原“第一百一十九条副营长隶属于营长、营政治教导员。他是全营人员的直属首长。他执行营长、营政

治教导员所赋予的任务。”改为“第一百一十九条副营长隶属于营长，他执行营长所赋予的任务。”对于有关连政治指导

员的条文也作了类似修改。会上彭德怀还提出，营政治教导员和连政治指导员的职责，另在《政治工作条例》中规定。9
月 19 日，彭德怀在听取东北军区副政委周桓汇报时，首次明确提出: 我军的领导制度应当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

负责制，军事工作由军事首长决定，政治工作由政治首长决定。这表明彭德怀已放弃实行“一长制”的主张。



强调加强政治委员制度与政治工作制度［1］528。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反映了过渡时期在国内

军内出现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下，人们对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探索。
其一，建立国家军事领导体制的尝试。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巩固新生政权的艰

巨任务，着手探索执政条件下的军事领导体制。根据团结各方面力量共渡难关的形势需要，过渡时

期国家政权领导军队的体制应运而生。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吸收少量国民党起义将领、其他党

外人士参加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率机构。为数众多的

起义部队广泛实行了军政委员会及军政组制度，并未建立我军原有部队所具有的严格的党委制。
如此带有鲜明新民主主义性质特点的军事制度，为建军以来前所未有，反映出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对于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实现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正进行着积极探索与大胆尝试。
其二，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的短时间内，人民解放军从单一的陆军转

变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由落后的武器装备转换成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从过去的长期分散走向高

度的集中统一，“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号角已在全军部队正式吹响。但是，如

同彭德怀后来总结的那样，当时，“全军干部对于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这一目标是明确的，是积极热

情的，但如何建设它，应采取怎样的具体步骤等重大问题，却不是很明确的。”［2］469 在加足马力开展

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单纯军事观点、个人英雄主义、轻视政治工作等错误有所发展，人们

对于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基本内涵的理解不尽正确统一，部队中出现了诸如“马列主义上不了天”
( 不能飞行) 、“政治工作不能开坦克”、“政治不能排除故障”、“过去是打政治，今后是打技术”等错

误看法。革命战争年代的我军建军经验，哪些已经落后应予抛弃，哪些是我们的传家法宝必须坚

持，人们的认识还不够清晰。
其三，全面学习苏军经验的影响。全面学苏军，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建设的一大特点。毛泽

东曾反复强调，“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

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

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3］106、171 以副总顾问柯托夫为代表的苏联顾问从苏军建设经验、现代战

争需求等多个角度大力宣扬“一长制”的优越性，多次建议中国军队实行“一长制”。在当时，苏联

顾问的意见是“权威”的代名词，理所当然会产生一定影响。加之，地方有些单位已经实行“一长

制”，并得到中央肯定，对于军队也构成了某种示范。这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后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

议上曾谈到:“例如一长制，中央曾经批转过某些地区的经验，认为可以试行。那个时候对这个问题

还没有经验，就不能下一个断语，说一长制不好。”［4］102

我军一些高级将领产生的关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军事制度的想法，发生于党的历史角色大调

整、国家社会大转变、军队建设大发展的进程当中，虽然为时甚短，但它折射出了我军在现代化正规

化建设起步阶段，在处理革命化与现代化正规化、学习外军经验与发扬优良传统等军队建设重要关

系方面的经验欠缺和认识不足。

二、再次肯定与宣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制度

准备实行“一长制”产生的冲击波不可小视。1953 年 5 月 1 日，修改后的共同条令正式颁布，

内务条令中关于政治工作和政工人员地位的规定，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政工干部的思想动荡，不少人

情绪低落乃至自暴自弃，所谓“政治转业”之说一时间甚嚣尘上。所有这些，一定程度地削弱了我

军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损害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同时也促使军队领导层对“一长制”问

题深入思考。
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从我军的历史和传统着眼，反对实行“一长制”。1953 年夏季，他同彭德

怀推心置腹地交流:“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治工作制度过时了，政治委员作用不大了，要学习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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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一长制。如果那样做，从井冈山时期就搞起来的政治工作传统不就丢掉了吗?”［1］529 罗荣桓是我

军政工制度创建与发展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具有极为丰富的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经验，在党内军内

享有崇高威望，他的意见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重视。
另有将领从现代战争的实际和经验出发，质疑实行“一长制”。1953 年 6、7 月间，彭德怀赴朝

鲜签署停战协定，一些志愿军高级领导人向他提出，我军现在实行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军政双元首

长制，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场都很适应战争需要，将来装备更加现代化了，这种双元首长制有什么

不利的地方，现在还难以设想［5］188。贺龙实地考察朝鲜战场后，也鲜明地指出，朝鲜战争，首先是打

政治、打党，然后才是打技术［6］586。意即，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人和政治的因素仍是第一位的，任何

忽视政治工作及军事民主的偏向，都将会犯极大的错误。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和建设社会

主义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社会和军队

的各个角落。历史表明，军队中党的组织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的保证。民主制度是人民军队

区别于其他任何军队的标志，人民军队发展的历史证明，要使军队不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并且

凝聚集体智慧战胜敌人，实行党委集体领导是唯一的选择。现代化战争是高智慧的战争，更需要依

靠集体的智慧和科学的决策。
1953 年 9 月，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权衡的彭德怀断然改变了自己的原有态度，进而决定在全

军高级干部中更加充分地研究讨论今后我军的领导制度，并要求尽快予以明确。11 月，根据各大

单位就此问题的讨论结果，草拟了由彭德怀代表军委在全军高干会上作的工作报告，报经毛泽东修

改审阅后，形成定稿，其中强调:“按照毛主席历来的军事方针，就是根据党委员会集体领导和首长

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委统一( 集体) 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有党委制存在的

条件下，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领导，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党委集体的权力之上的作法，那就是不

对的。”［3］188 经过全军高干会进一步地深入讨论和统一意见，《政治工作条例( 草案) 》于 1954 年 4
月颁布，毛泽东审阅条例草案时，亲笔恢复了原本被删掉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

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突出强调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政治工作条例( 草案) 》重申了

自革命战争时期以来的政治工作原则和制度，规定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度、政治机关制度是党对军

队的领导制度。同年 9 月，在国家领导体制调整过程中，重新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至此，由革命军转变为国防军的人民解放军应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我军政治工

作制度、坚持我军优良传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已迎刃而解，我军高层认识上的偏差已完全校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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